上党区能源局涉企检查频次上限
1. 对重点用能单位实行重点监督，督促企业规范用能、科学用能:年底全覆盖
2. 对电力企业进行安全监管:每季度1次
3. 对充电桩企业进行安全监管：年底全覆盖
4. [bookmark: _GoBack]对煤炭建设项目（含生产技术改造项目）设计、开工、联合试运转、竣工验收和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：每季度1次
5. 对煤矿生产能力等相关生产要素信息公告的监督检查：每季度6矿次
6. 对生产煤质管理的监督检查：每季度6矿次
7. 对煤炭洗选企业进行监督检查(一级、二级标准化):年底全覆盖
8. 对煤炭洗选企业进行监督检查(三级标准化):每季度1次
9. 对配送加工企业进行监督检查:年底全覆盖
10. 对天燃气管道建设和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:每季度1次
11. 对新能源企业行业安全检查:每半年1次
